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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更換核數師 

 

中國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宣佈，綜合考慮本公司對審計服務的需求，根據《國有

企業、上市公司選聘會計師事務所管理辦法》（財會[2023]4 號）等國有企業選聘會計師事務所

的相關規定，經履行公開選聘程序並根據公開選聘結果，經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

建議，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決議提請本公司股東於本公司將召開的特别股東大會（「特

别股東大會」）上批准（其中包括）委任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及畢馬威華振會計師事務所（特

殊普通合夥）為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的本公司外部核數師及授權董事會確定該等核數

師之酬金。 

原聘任的本公司 2024 年度外部核數師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及普華永道中天會計師事務所

（特殊普通合夥）已經以書面確認並無任何有關建議更換核數師之事宜須提請本公司股東垂注

的事宜。董事會並未知悉任何有關建議更換核數師之事宜需提請本公司股東垂注。董事會及審

核委員會亦確認，本公司與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及普華永道中天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

合夥）並無任何意見分歧或未解決事宜。有關委任核數師的建議須待本公司股東於特别股東大

會上批准後方可作實。當中載有（其中包括）建議委任核數師詳情之特別股東大會通函將適時

向本公司股東派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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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董事會命 

中國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 

柯瑞文 

 

中國北京，2024 年 7 月 30 日 

 

於本公告刊發之日的本公司董事會包括柯瑞文(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劉桂清、唐珂、李英輝（財

務總監）(皆為執行副總裁)；李峻；陳勝光(非執行董事)；吳嘉寧、楊志威、陳東琪、呂薇(皆為

獨立非執行董事)。 

 


